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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6月2日

（2016）浙0204民初00543号
陈家琪、顾俊峰、宁波宏民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04民初00543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0092号

史成伟：本院已受理原告励明海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6）浙0212
民初000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13号

应敏：本院受理原告陈叶诉被告应敏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212民初51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已依法判
令：被告应敏返还原告陈叶借款150000元，支付利息
36000元，共计186000元。限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
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案件受理费402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诉讼费4670元，由被告应敏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11号

应敏：本院受理原告徐明中诉被告应敏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212民初51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已依法判
令：被告应敏返还原告徐明中借款100000元，支付利息
24000元，共计124000元。限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
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
278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诉讼费3430元，由被告应敏
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86号

蔡红奇：本院受理原告王站诉被告蔡红奇车辆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0212民初8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已依法
判令：解除原告王站与被告蔡红奇于2015年11月10日签
订的《汽车租赁合同》；被告蔡红奇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
内向原告王站返还浙BC9U87号宝骏汽车；被告蔡红奇
赔偿原告王站自2015年12月10日起至实际返还浙
BC9U87号车之日止的车辆占用期间的损失（按每月
4000元计算），在返还原告浙BC9U87号车时同时支付原
告。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及相关司
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
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
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1423元，公告费650元，共
计诉讼费2073元，由被告应敏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395号

王捷敏、陈再艳：上诉人吴元杰就（2015）甬鄞商初字
第395号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
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63号

胡兴夫：本院受理原告龚桂香与被告胡兴夫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212民初66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859号

袁德萍：本院受理原告姚建成与被告袁德萍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212民初185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2079号

张春雷：本院受理原告吴晔平与被告张春雷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212民初207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688号

曹徐平、陈慧敏：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鄞州农村合作银
行诉被告曹徐平、陈慧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472号
葛美芬：本院受理原告桑祥国与被告葛美芬、夏华强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0212民初472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2964号

晟备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杨绍东：本院受理原
告温广东与被告晟备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杨绍东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6年8月16日上午8时45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执42号

徐垚、叶琼：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邱隘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中，因你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和法律规定的义
务，本院已依法作出（2016）浙0212执42-3号执行裁定
书，裁定拍卖你们名下的位于象山县丹东街道绿城·
百合公寓4幢2单元203室、204室的房地产。经本院
委托评估，慈溪市弘一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
慈弘房[2016]司字第019号房地产评估报告载明上述
房地产的市场价格为190万元。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向你们送达执行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12
执42-3号执行裁定书及慈溪市弘一房地产评估有
限公司作出的慈弘房[2016]司字第019号房地产评估
报告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你们对上述评估报告有异议，应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
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未提出异议又不履行债务
的，本院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4条、
第247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
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公开拍卖上述财产。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2551号

周晓英、方素珍：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民泰商业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被告周晓英、方素珍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应诉材料，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079号

张春雷：本院受理原告吴晔平与被告张春雷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5）甬鄞商初字第 2079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2民初2915号

翁崇侠、周捷龙：本院受理潘东权诉你们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282民初29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928号

孙曙辉、袁微：本院对黄立军诉孙曙辉、袁微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81民初9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202号

张伟明：本院受理原告维仕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
权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24日下午
3：25在本院第18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203号

傅羽天：本院受理原告维仕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
权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24日下午3：
30在本院第18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204号

马大康：本院受理原告维仕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
权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8 月 24 日下午 3：
35 在本院第 18 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205号

王桂新：本院受理原告维仕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
权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参加诉讼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
年8月24日下午3：40在本院第18审判庭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206号

何海英：本院受理原告维仕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
权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24日下午3：
45在本院第18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207号

顾钱东：本院受理原告维仕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
权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24日下午3：
50在本院第18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208号

黄烨明：本院受理原告维仕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
权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
24日下午3：55在本院第18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209号

娄士忠：本院受理原告维仕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
权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24日下午4：
00在本院第18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210号

李似剑：本院受理原告维仕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
权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24日下午4：
05在本院第18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211号

成育：本院受理原告维仕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裁定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 内 ，并 定 于
2016年8月24日下
午4：10在本院第18
审判庭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
人民法院

（2016）浙 0602 民
初3212号

李明阳：本院受
理原告维仕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追偿权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裁定书、参

加诉讼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8
月24日下午4：15在本院第18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213号

陈财钟：本院受理原告维仕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
权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24日下午4：
20在本院第18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310号

高琼芳：本院受理原告夏靖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裁定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24日下
午3：15在本院第18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4090号

高渺：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证据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26日下午15时20分
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4088号

程和丽：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证据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26
日下午15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015号

周少华、李金桦：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绍兴越城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及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26日下午15时
40分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767号

绍兴市飞帅针织有限公司、梁根方、梁丽君、梁琪、狄
君富、梁文娜、王燕：本院受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
兴分行诉绍兴县海韵进出口有限公司及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转普）、证据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30日上午9时在
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737号

张建刚、戴琴：本院受理原告吴建波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
于2016年8月30日上午9：15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220号

赵卫：本院受理原告绍兴县通荣毛毡有限公司诉你
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起诉
状副本等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9 月 8 日上
午9：00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4503号

丁庆华：本院受理原告孙坚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证据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8
月 26 日下午 16 时 10 分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2号

绍兴鑫和针织有限公司、绍兴宏智机电电镀
业有限公司、夏国军：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
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602 民
初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49号

绍兴市峰杨物资有限公司、绍兴百隆特宽科技有限
公司、李锋、马青松：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602 民初 49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2493号

俞国标：本院受理原告邵松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602民初249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2975号

钱国兴、李定娟、绍兴市越城区灰太狼种植专业
合作社、绍兴市佳宁服饰辅料有限公司、周建明、
金宇、李刚、朱慧颖、钱权、王婧心：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诉你方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
方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裁定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24日下午
3：00 在本院第 18 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福彩3D 第2016145期

浙江销售2698238元，返奖额2671524元。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5月31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5219020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11314元

浙江中奖注数

215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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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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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6145期 投注总额：535106元

03 04 05 09 12

奖池累计67.121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注
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
准。

2016年5月31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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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双色球
第2016062期
全国销量:305198008元 浙江销量:23898728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二等奖6注（湖州3注，杭州、台州、温州
各1注）。奖池累计8.6568亿元滚入下期。本信息
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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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杭州欣冉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263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
置。截至2016年3月31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593204.22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杭州、嘉兴、湖州、台
州、舟山、绍兴、金华、丽水、衢州、上海等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如注册资本、
资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
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
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赵炜
联系电话：0571-85774673
电子邮件：zhaowei7@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注：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资产处置公告

遗
失
声
明

遗失浙江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冰律师执业
证一本，执业证号13302201010711859，声明作废。

鲍小平、徐敏之女鲍奕涵，遗失《出生医学证
明》一份，出生证编号为：E330034951。声明作废。

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桐庐县
民 政 局 联 系 ，联 系 电 话 ：

58585732。联系地址：桐庐县迎春南路258号
国资大厦806室。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
子将被依法安置。 桐庐县民政局

2016年6月2日

2013年10月17日，在富春江镇
芝厦村捡拾女性弃婴一名，出生日
期（估）2013 年 10 月 17 日。随身携
带物品无。

浙江嘉善新天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2014年5月28日，贵司与ZHONG XING
INVESTMENTS LIMITED 签订协议一份，确认贵司尚欠其货款 130 万美金。现
ZHONG XING INVESTMENTS LIMITED正式通知贵司：该笔债权已经转让给宁
波市嘉鸣进出口有限公司，贵司在接到本通知后应向宁波市嘉鸣进出口有限公司支
付该笔款项。 ZHONG XING INVESTMENTS LIMITED

宁波市嘉鸣进出口有限公司
2016年6月2日

债权转让通知


